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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变动情况

1.1 变动前原已验收项目环评、排污许可、验收具体情况

1.1.1 变动前原已验收项目环评具体情况

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前身为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2019 年 9

月诺华集团将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及药品开发资产（包括质检实验楼、中

试车间、及其配套建设项目）保留在体系内，并成立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剩余部分（包括生产车间及生产配套的公辅设施、环保设施等）保留为苏州诺华制药

科技有限公司，并于 2019年年底以股权转让的方式转卖给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更名为瑞博（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涉及的环评项目共四期，分别为：《苏州诺华制

药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50吨医药中间体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于 2006年 2月 14日取

得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的批复（苏环管[2006]28号），《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一

期项目变更》于 2007年 6 月 27 日取得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的复函（环便管[2007]142

号），《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扩建项目》于 2008年 9月 19日取得苏

州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意见（苏环建[2008]478号），《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工艺放大部 GMP升级改造项目》于 2012 年 11月 20日取得常熟市环境

保护局的批复（常环计[2012]365号），《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扩建医药

科技研发辅助设施项目》于 2020年 3月 19日取得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

批复（常开环建[2020]8号）。

1.1.2 变动前原已验收项目排污许可具体情况

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及《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属于“五十、其他行业中 108-/除 1-107外的其

他行业”，且不涉及“五十一、通用工序”，故无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1.1.3 变动前原已验收项目验收具体情况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50 吨医药中间体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变更》于 2009年 6月 11日通过常熟市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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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常环计验[2009]21号），《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

中心扩建项目》于 2010年 11月 23日通过苏州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苏

环验[2010]157号），《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工艺放大部 GMP升级

改造项目》于 2016 年通过常熟市环境保护局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常环建验[2016]45

号），《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扩建医药科技研发辅助设施项目》于 2022

年 1月 20日完成自主竣工环境环保验收。现有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情况见表 1.1-1。

表 1.1-1 企业现有项目履行环保手续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环评批复 验收批文

1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350吨医药中间

体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实验室、中

试室）

苏环管

[2006]28号 常环计验

[2009]21号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

公司一期项目变更

变更废气处理方法及

研发中心项目细化

环便管

[2007]142号

2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扩建项目

研发中心（实验室、中

试室）

苏环建

[2008]478号
苏环验

[2010]157号

3
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工艺放

大部 GMP 升级改造项目

研发中心（工艺放大

部）

常环计

[2012]365号
常环建验

[2016]45号

4
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

有限公司扩建医药科技

研发辅助设施项目

新增 2间门卫、3栋甲

类仓库、1栋丙类仓库、

1栋维修站、在现有厂

房内建设废液收集系

统及灌装站、消防控制

系统等基础设施

常开环建

[2020]8号

2022年 1月 20
日完成自主竣工

环境环保验收

1.2 验收后变动情况汇总

项目验收后由于实际研发、实验等客观因素影响，建设内容较项目验收时内容有

一定的变动，结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

知》，分析项目变动是否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

中环评管理范围。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

的通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比对情况总结如

下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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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对比

类别 验收时实际建设内容 验收后实际建设内容
主要变动

内容
变动原因

是否纳

入环评

管理范

围

性质 研发 研发 无 / /

规模

生产能力：治疗白血病及癫痫症等创新药物 220次/

年、抗肿瘤类专利药 30次/年、高血压类专利药 30次

/年、器官移植抗排异类药 20次/年。

生产能力：治疗白血病及癫痫症等创新药物 220次/年、

抗肿瘤类专利药 30次/年、高血压类专利药 30次/年、

器官移植抗排异类药 20次/年。

无 / /

地点

项目选址：江苏省常熟市碧溪街道通联路 18-1号；

平面布置：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本项目全

厂的卫生防护距离为以甲类仓库 1、甲类仓库 2、实验

室、中试车间分别设定 100m卫生防护距离构成的包

络线，卫防距范围内不准设立诸如居民区、医院、学

校等人类密集活动区以及食品加工厂等敏感企业。根

据现场踏勘，厂区周边 500m范围内无敏感点，满足

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项目选址：江苏省常熟市碧溪街道通联路 18-1号；

平面布置：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本项目全

厂的卫生防护距离为以甲类仓库 1、甲类仓库 2、实验

室、中试车间分别设定 100m卫生防护距离构成的包

络线，卫防距范围内不准设立诸如居民区、医院、学

校等人类密集活动区以及食品加工厂等敏感企业。根

据现场踏勘，厂区周边 500m范围内无敏感点，满足

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无 / /

生产

工艺

生产工艺：①研发中心工艺流程：实验前风险评估→

研发实验室→实验数据→研发中试室→科研成果数

据；②研发中心工艺开发流程：工艺优化（研发实验

室）→安全试验（安全实验室）→DERA（实验室工

艺）（研发实验室、安全实验室、中试工厂）→DERA

（中试工艺）（研发实验室、安全实验室、中试工厂）

→中试放大生产（中试工厂）；③质检实验工艺流程：

质检实验楼内进行质检实验及克级实验，主要包括化

学与分析开发实验室、化学操作实验室；④中试车间

生产工艺：①研发中心工艺流程：实验前风险评估→

研发实验室→实验数据→研发中试室→科研成果数

据；②研发中心工艺开发流程：工艺优化（研发实验

室）→安全试验（安全实验室）→DERA（实验室工

艺）（研发实验室、安全实验室、中试工厂）→DERA

（中试工艺）（研发实验室、安全实验室、中试工厂）

→中试放大生产（中试工厂）；③质检实验工艺流程：

质检实验楼内进行质检实验及克级实验，主要包括化

学与分析开发实验室、化学操作实验室；④中试车间

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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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有机化学合成过程。

生产装置：①中试车间：5套反应釜（1.6m3）、9套

反应釜（2.5m3）、1套高压反应器（0.4m3）、9套可

移动式高压反应器（0.05m3）、5套石墨换热器（2.5m2）、

4套板式换热器（2.5m2）、2套立式列管式换热器

（3.0m2）、7套移动式真空泵（50m3/h）、15套循环

泵（30m3/h）、3套输送泵（30m3/h）、8台干燥器、

5台旋转蒸发仪（≤50L）、13台真空隔膜泵（50m3/h）、

16台高真空泵（50m3/h）、7台真空泵（50m3/h）、1

台冷冻机、5套真空干燥器（1m2/h）、1台真空炉（2m2）、

6台移动过滤器（4m3）、4台接料罐（0.5m3）、4台

进料罐（0.1m3）、4台可移动式真空泵（50m3/h）、8

台可移动式萃取器（0.2m3）、12台萃取器（0.5m3）、

4套超声波清洗机、30套冷却和加热单元、2台离心

机、1套过滤干燥冷凝机（10m2）、1套过滤干燥机

（1.5m2）、4套可移动尾气吸收装置、2台干燥箱

（10m2）、1套简单反应器单元、6台移动过滤器

（0.5m2）、1台工艺隔膜泵（50m3/h）、1套可移动

加热制冷浴装备、1套烘箱（10m2）、2套离心机（10m2）、

5套蒸馏罐（0.5m3）、2套过滤器（1.5m2）、1套过

滤干燥机（1.5m2）、10套加料罐（0.2m3）、2套热

水罐（0.5m3）、2套移动过滤器（0.5m3）、1套移动

分相器（0.5m3）、4套移动贮罐（卧式）、4套移动

贮罐（立式）、3套母液中间贮罐（0.5m3）、1套母

液输送泵（0.5m3）、5套反应器容器（0.5m3）；②研

发实验室：7套纯水制备系统、3台洗瓶机、37台分

工艺流程：有机化学合成过程。

生产装置：①中试车间：5套反应釜（1.6m3）、9套

反应釜（2.5m3）、1套高压反应器（0.4m3）、9套可

移动式高压反应器（0.05m3）、5套石墨换热器（2.5m2）、

4套板式换热器（2.5m2）、2套立式列管式换热器

（3.0m2）、7套移动式真空泵（50m3/h）、15套循环

泵（30m3/h）、3套输送泵（30m3/h）、8台干燥器、

5台旋转蒸发仪（≤50L）、13台真空隔膜泵（50m3/h）、

16台高真空泵（50m3/h）、7台真空泵（50m3/h）、1

台冷冻机、5套真空干燥器（1m2/h）、1台真空炉（2m2）、

6台移动过滤器（4m3）、4台接料罐（0.5m3）、4台

进料罐（0.1m3）、4台可移动式真空泵（50m3/h）、8

台可移动式萃取器（0.2m3）、12台萃取器（0.5m3）、

4套超声波清洗机、30套冷却和加热单元、2台离心

机、1套过滤干燥冷凝机（10m2）、1套过滤干燥机

（1.5m2）、4套可移动尾气吸收装置、2台干燥箱

（10m2）、1套简单反应器单元、6台移动过滤器

（0.5m2）、1台工艺隔膜泵（50m3/h）、1套可移动

加热制冷浴装备、1套烘箱（10m2）、2套离心机（10m2）、

5套蒸馏罐（0.5m3）、2套过滤器（1.5m2）、1套过

滤干燥机（1.5m2）、10套加料罐（0.2m3）、2套热水

罐（0.5m3）、2套移动过滤器（0.5m3）、1套移动分

相器（0.5m3）、4套移动贮罐（卧式）、4套移动贮

罐（立式）、3套母液中间贮罐（0.5m3）、1套母液

输送泵（0.5m3）、5套反应器容器（0.5m3）；②研发

实验室：7套纯水制备系统、3台洗瓶机、37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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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天平、70台高效液相色谱仪、15台气相色谱仪、3

套色谱单元、2台马弗炉、1台 SEDEX炉、2台 RADEX

V5炉、2台差式扫描量热仪、14台 KF库伦仪、1台

LC-MS/MS、1台 ICP-MS、2台 HPLC FOR MS、1套

成套核磁共振仪、4台可移动进样泵、1台液质联用仪、

42台旋转蒸发仪、1台熔点仪。

原辅材料：NaCl、Na2CO3、K2CO3、LiBH4、柠檬酸、

98%硫酸、哌嗪、苯甲酰氯、三乙胺、异丙醇、甲基

叔丁醚、、二甲亚砜（DMSO）、乙酸乙酯、乙腈、

乙醇、甲醇、丙酮、庚烷、二氯甲烷、三氯化磷、三

氟化硼、叠氮化钠、丙炔醇、2-丙烯腈、氯乙酸、氰

化钠、2-丁烯-1-醇、3-丁烯-2-酮、四氧化锇、三氯氧

化磷、乙硼烷、甲基磺酰氯、无水肼、氯甲酸甲酯、

2-氯乙醇、氯丙酮、3-氯丙腈、碘甲烷、二丁基氧化

锡、2-羟基丙腈、羟基乙腈、2,4-二硝基(苯)酚、一氯

乙醛、苯(基)硫醇、氯甲酸乙酯、异氰酸甲酯、甲基

肼、1，1－二甲基肼、1，2－二甲基肼、3-氨基丙烯、

N-亚硝基二甲胺、丙烯醛、2-丁烯醛、二氯甲酰基丙

烯酸、2-丙稀-1-醇、2-氯乙醇、氯丙酮、3-氯丙腈、

碘甲烷、2-巯基乙醇、2-氯乙醇、4-己烯-1-炔-3-醇、

3,4-二羟基-α-((甲氨基)甲基)苄醇、3-氯-1,2-丙二醇、

3-丁烯-2-酮、1,3-二氯丙酮、2-氯乙酰苯、1-羟环丁-1-

烯-3,4-二酮、1,1,3,3-四氯丙酮、2-环己烯-1-酮、二氧

化丁二烯、氯甲酸氯甲酯、2-吡咯酮、氰化钾、异氰

酸苯酯、乙撑亚胺、N-二乙氨基乙基氯、甲基苄基亚

硝胺、丙撑亚胺、乙酰替硫脲、N-乙烯基乙撑亚胺、

天平、70台高效液相色谱仪、15台气相色谱仪、3套

色谱单元、2台马弗炉、1台 SEDEX炉、2台 RADEX

V5炉、2台差式扫描量热仪、14台 KF库伦仪、1台

LC-MS/MS、1台 ICP-MS、2台 HPLC FOR MS、1套

成套核磁共振仪、4台可移动进样泵、1台液质联用仪、

42台旋转蒸发仪、1台熔点仪。

原辅材料：NaCl、Na2CO3、K2CO3、LiBH4、柠檬酸、

98%硫酸、哌嗪、苯甲酰氯、三乙胺、异丙醇、甲基

叔丁醚、、二甲亚砜（DMSO）、乙酸乙酯、乙腈、

乙醇、甲醇、丙酮、庚烷、二氯甲烷、三氯化磷、三

氟化硼、叠氮化钠、丙炔醇、2-丙烯腈、氯乙酸、氰

化钠、2-丁烯-1-醇、3-丁烯-2-酮、四氧化锇、三氯氧

化磷、乙硼烷、甲基磺酰氯、无水肼、氯甲酸甲酯、

2-氯乙醇、氯丙酮、3-氯丙腈、碘甲烷、二丁基氧化锡、

2-羟基丙腈、羟基乙腈、2,4-二硝基(苯)酚、一氯乙醛、

苯(基)硫醇、氯甲酸乙酯、异氰酸甲酯、甲基肼、1，1

－二甲基肼、1，2－二甲基肼、3-氨基丙烯、N-亚硝

基二甲胺、丙烯醛、2-丁烯醛、二氯甲酰基丙烯酸、

2-丙稀-1-醇、2-氯乙醇、氯丙酮、3-氯丙腈、碘甲烷、

2-巯基乙醇、2-氯乙醇、4-己烯-1-炔-3-醇、3,4-二羟基

-α-((甲氨基)甲基)苄醇、3-氯-1,2-丙二醇、3-丁烯-2-酮、

1,3-二氯丙酮、2-氯乙酰苯、1-羟环丁-1-烯-3,4-二酮、

1,1,3,3-四氯丙酮、2-环己烯-1-酮、二氧化丁二烯、氯

甲酸氯甲酯、2-吡咯酮、氰化钾、异氰酸苯酯、乙撑

亚胺、N-二乙氨基乙基氯、甲基苄基亚硝胺、丙撑亚

胺、乙酰替硫脲、N-乙烯基乙撑亚胺、亚硝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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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硝酸乙酯、4,6-二硝基邻甲基苯酚钠、4,7-二硝基邻

甲苯酚、1-氟-2,4-二硝基苯、1-氯-2,4-二硝基苯、碘乙

酸乙酯、3,4-二甲基吡啶、4-氨基吡啶、氯化汞、乙酸

汞、羰基镍、五氧化二钒。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物料运输、装卸采用汽

车；物料贮存方式为仓库贮存。

4,6-二硝基邻甲基苯酚钠、4,7-二硝基邻甲苯酚、1-氟

-2,4-二硝基苯、1-氯-2,4-二硝基苯、碘乙酸乙酯、3,4-

二甲基吡啶、4-氨基吡啶、氯化汞、乙酸汞、羰基镍、

五氧化二钒。

物料运输、装卸、贮存方式：物料运输、装卸采用汽

车；物料贮存方式为仓库贮存。

环境

保护

措施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克级实验室实验分析过程中产生

的废气经“纳米光子光化学氧化+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通过一根 18米高 1#排气简达标排放；中试车

间产生的废气经“洗涤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

通过一根 22米高 2#排气简达标排放；危废仓库收集

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米高

3#排气筒达标排放。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克级实验室实验分析过程中产生

的废气经“纳米光子光化学氧化+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通过一根 18米高 1#排气简达标排放；中试车

间产生的废气经“洗涤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

通过一根 22米高 2#排气简达标排放；危废仓库收集

的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一根 15米高

3#排气筒达标排放。

无 / /

3个排气筒，1#排气筒高度为 18米、2#排气筒高度为

22米、3#排气筒高度为 15米。

3个排气筒，1#排气筒高度为 18米、2#排气筒高度为

22米、3#排气筒高度为 15米。
无 / /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接入瑞博

废水处理系统；含氮生产废水依托瑞博公司三效蒸发

系统处理；不含氮的生产废水通过自建废水收集池

（250m3）收集后泵入瑞博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废水执行与瑞博公司协定的标准（其中：pH 2~12、

COD 3800mg/L、SS 200mg/L、氨氮 750mg/L、TP

110mg/L、TN 845mg/L、二氯甲烷 50mg/L）。

废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通过管道直接接入瑞博

废水处理系统；含氮生产废水依托瑞博公司三效蒸发

系统处理；不含氮的生产废水通过自建废水收集池

（250m3）收集后泵入瑞博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废水执行与瑞博公司协定的标准（其中：pH 2~12、

COD 8000mg/L、SS 200mg/L、氨氮 750mg/L、TP

110mg/L、TN 845mg/L、二氯甲烷 50mg/L）。

接入瑞博

处理的废

水污染物

中 COD接

管标准由

3800mg/L

调整为

8000mg/L

根据公司实际运行及例行检测，

不含氮工艺废水、不含氮设备清

洗废水中的 COD值范围波动较

大（9740~14300mg/L之间），上

述废水与地面冲洗废水、初期雨

水一起通过自建废水收集池

（250m3）收集后泵入瑞博废水处

理系统处理，公司为降低收集池

高位运行的安全风险，拟缩短废

水在收集池内的停留时间，上述

调整势必会造成接入瑞博处理的

否

1个废水接管口，接管口设有 COD在线监测装置。 1个废水接管口，接管口设有 COD在线监测装置。



8

废水中 COD浓度增加。

根据《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1904-2008）

中所述“本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

排放控制要求适用于企业向环境

水体的排放行为。企业向设置污

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

水时，有毒污染物总镉、烷基汞、

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总

汞在本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执行

相应的排放限值；其他污染物的

排放控制要求由企业与城镇污水

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

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城镇污水处

理厂应保证排放污染物达到相关

排放标准要求”，苏州诺华医药科

技研发有限公司废水不向环境水

体直接排放，而是依托瑞博公司

现有废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且

排放的污染物为标准中的其他污

染物，因此，诺华医药研发公司

废水进入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处理

系统执行两者之间协商议定的标

准。经与瑞博公司友好协商，将

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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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瑞博公司处理的废水污染物

中的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

调整为 8000mg/L。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有机溶剂、含有机溶剂废

水池污泥、肥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有机树脂类废

物、废灯管、废酸液、废碱液、废活性炭、废包装袋、

废滤芯、PPE、研发产生的废物、活性炭、报废化学

品、高效过滤器、废空桶、报废电池/开关、废电路板、

报废催化剂等均委托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项目固废处置率达到 100%，实现

对环境“零”排放。危废仓库 432m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废有机溶剂、含有机溶剂废

水池污泥、肥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有机树脂类废

物、废灯管、废酸液、废碱液、废活性炭、废包装袋、

废滤芯、PPE、研发产生的废物、活性炭、报废化学

品、高效过滤器、废空桶、报废电池/开关、废电路板、

报废催化剂等均委托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由环卫

部门统一收集处理。项目固废处置率达到 100%，实现

对环境“零”排放。危废仓库 432m2。

无 / /

危废仓库已设有防扬尘、防雨淋、防流失、防渗漏措

施；对于液态危废的泄漏，将黄沙洒在泄漏口周围，

将泄漏口与外部隔绝开。

危废仓库已设有防扬尘、防雨淋、防流失、防渗漏措

施；对于液态危废的泄漏，将黄沙洒在泄漏口周围，

将泄漏口与外部隔绝开。

无 / /

噪声防治措施：项目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①在设

备选型时采用低噪音、振动小的设备；②合理布局车

间，声污染源符合工业设备安装的有关规范；③在厂

区设置绿化带，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危废仓库已设有防扬尘、

防雨淋、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对于液态危废的泄漏，

将黄沙洒在泄漏口周围，将泄漏口与外部隔绝开。

噪声防治措施：项目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①在设

备选型时采用低噪音、振动小的设备；②合理布局车

间，声污染源符合工业设备安装的有关规范；③在厂

区设置绿化带，降低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危废仓库已设有防扬尘、

防雨淋、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对于液态危废的泄漏，

将黄沙洒在泄漏口周围，将泄漏口与外部隔绝开。

无 / /

据上表分析，项目验收后变动主要为：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 调整为 8000mg/L，并同步调

整废水接管口 COD在线监测装置设定的监控数值为 8000mg/L。

通过分析，上述变动内容不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版）中环评管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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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分析说明

根据上表 1.2-1，项目实际建设中，由于部分环境保护措施发生了变化，针对是

否会导致对应产排污环节发生变化分析如下：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仅涉及废水污染因子排放标准的调整（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调整为 8000mg/L），大气环境影响未发生变化。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公司实际运行及例行检测，不含氮工艺废水、不含氮设备清洗废水中的 COD

值范围波动较大（9740~14300mg/L之间），上述废水与地面冲洗废水、初期雨水一

起通过自建废水收集池（250m3）收集后泵入瑞博废水处理系统处理，公司为降低收

集池高位运行的安全风险，拟缩短废水在收集池内的停留时间，上述调整势必会造成

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中 COD浓度增加。

根据《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4-2008）中所述“本标

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适用于企业向环境水体的排放行为。企业向设置污水

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排放废水时，有毒污染物总镉、烷基汞、六价铬、总砷、总铅、

总镍、总汞在本标准规定的监控位置执行相应的排放限值；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控制要

求由企业与城镇污水处理厂根据其污水处理能力商定或执行相关标准，并报当地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城镇污水处理厂应保证排放污染物达到相关排放标准要求”，苏

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废水不向环境水体直接排放，而是依托瑞博公司现有废

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且排放的污染物为标准中的其他污染物，因此，诺华医药研发

公司废水进入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处理系统执行两者之间协商议定的标准。经与瑞博公

司友好协商，将苏州诺华医药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接入瑞博公司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的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调整为 8000mg/L，并同步调整废水接管口 COD在线监测

装置设定的监控数值为 8000mg/L。

本次变动仅涉及废水污染因子接管标准的调整，废水量并未发生变动，上述废水

（废水量为 19750.2m3/a，其中 COD浓度为 8000mg/L）与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废水

量为 212896.77m3/a，其中 COD 浓度为 4500mg/L）混合后进入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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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处理（COD设计进水浓度 5786mg/L），混合后的废水 COD浓度为 4797mg/L，

能够达到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处理系统 COD设计进水浓度，不会增加瑞博公司现有废

水处理系统接管水质负荷，不会对瑞博公司现有废水处理系统的处理工艺造成大的冲

击，水环境影响未发生变化。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仅涉及废水污染因子排放标准的调整（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调整为 8000mg/L），噪声环境影响未发生变化。

（4）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本次变动仅涉及废水污染因子排放标准的调整（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调整为 8000mg/L），固废环境影响未发生变化。

（5）建设项目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变化情况

本次变动仅涉及废水污染因子排放标准的调整（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接管标准由 3800mg/L调整为 8000mg/L），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未发生变化。

（6）分析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有效性

项目实际运行中，危废仓库已设有防扬尘、防雨淋、防流失、防渗漏措施；对于

液态危废的泄漏，将黄沙洒在泄漏口周围，将泄漏口与外部隔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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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综上，本项目验收后实际建设过程中，从经济、环保、安全等角度考虑，在废水

实际排放标准方面（接入瑞博处理的废水污染物中 COD排放标准由 3800mg/L 调整

为 8000mg/L，并同步调整废水接管口 COD 在线监测装置设定的监控数值为

8000mg/L）发生了变化。

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版），该变动内容不属于

其中环评管理范围；项目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

放去向均未发生变化；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均

未增加，对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五条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项目

验收后变动不属于其中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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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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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验收意见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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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废水检测报告



41



42



43

附件 4 瑞博和诺华之间重新签订的废水处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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